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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借閱規則 

第 一 條 

 

本校教職員、學生、附屬機構編制內人員及其他持有本館核發證件之讀者

均可借閱圖書館各類型館藏資料。教職員及附屬機構編制內人員憑服務

證；學生憑學生證；其他身份讀者憑本館核發之各類借書證親自辦理借閱

使用。 

第 二 條 借書證件倘有遺失，應立即向本館辦理掛失登記，並向原發證單位申請補

發，若因該證件遺失致使本館館藏資料蒙受損失，應由原持證人負責賠償。 

第 三 條 各類型讀者借閱館藏資料冊/件數及期限如下： 

一、專任教職員、附屬機構編制內人員及研究生：圖書以二十冊/件為限， 

    視聽資料以十冊/件為限，借期三十天。 

二、大學部學生：圖書以十冊/件為限，視聽資料以五冊/件為限，借期十 

    四天。 

三、本校訪問學者、兼任教師、短期客座、準研究生、研究助理、博碩班 

    休學生：借書冊數以二十冊/件為限，視聽資料以十冊/件為限，借期 

    三十天。 

四、短期進修班學員、中醫特考及交換學生：借書冊數以十冊/件為限；視

聽資料以五冊/件為限，借期十四天。 

五、校友：借書以五冊為限，借期三十天；視聽資料不外借。 

第 四 條 不外借之館藏： 

一、期刊、參考工具書、指定教科書及博碩士論文均限館內閱覽，概不外 

    借。 

二、本校專任教師及附屬機構編制內主治醫師如因教學研究須外借時，應     

    向本館提出特殊資料借閱申請辦理外借(不含期刊及指定教科書)。 

三、指定教科書限館內借閱，每人限借二冊(件)，借閱時間二小時為限  

第 五 條 委託借閱： 

本校專任教師及附屬機構編制內主治醫師因故無法親至圖書館借閱資料

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委託代借館藏資料手續： 

一、受委託人需攜帶本人借書證件及委託人服務證，並確實填寫「館藏資 

料借閱委託書」始可辦理借閱。證件及資料不齊全者，本館概不予受

理。 

二、受委託人限本校及附屬機構編制內人員、研究所學生、大學部學生及 

研究助理。 

三、委託人及受委託人對所借(或代借)之館藏資料，均負善盡保管及歸還 

之責任  

第 六 條 逾期： 

一、借閱或續借館藏資料之到期日均以電腦紀錄為準，逾期未歸還者，每 

冊/件每日課以滯還金新台幣五元，並停止其借閱所有館藏資料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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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逾期滯還金以每冊(件) 新台幣五百元整為上限。 

二、指定教科書逾時未還，每冊/件每小時課以滯還金新台幣五元，未滿一 

小時以一小時計  

第 七 條 預約： 

欲借之館藏資料已被借出時，且預約者無其他違規情況下，可自行利用館 

藏目錄查詢系統辦理線上預約。預約資料到館，預約者須於三日內持借書 

證件至本館辦理借閱手續。 

第 八 條 續借： 

自完成借閱手續隔日起，在無人預約，且無其他違規情況下，即可自行利

用館藏目錄查詢系統辦理續借四次；續借期限自續借日起算，教職員、附

屬機構人員、研究生、本校訪問學者、兼任教師、短期客座、準研究生、

研究助理、博碩班休學生及校友為三十天；大學部、短期進修班學員、中

醫特考及交換學生為十四天；視聽資料則不提供續借服務。 

第 九 條 遺失賠償：  

一、所借館藏資料如有遺失或污損，須賠償與原館藏資料內容、版本完全 

相同者為原則；惟本館視聽資料皆為授權公開播映版，故視聽資料賠

償版本亦須為公開播映版。 

二、如原館藏資料無法購得，得照定價二倍以現金賠償，視聽資料得照公 

開播映版定價二倍以現金賠償。 

三、無法查得定價或贈閱之館藏，依下列規定辦理：圖書：平裝書以頁次 

加新台幣一百元裝訂費、精裝書以頁次加新台幣二百元裝訂費，折合

現金賠償；視聽資料每件以新台幣五百元賠償。  

第 十 條 本館視聽資料皆有版權，請勿複製拷貝，違者須負法律責任。 

第 十 一 條 其他特殊資料之使用得另訂借閱規則規範之。 

第 十 二 條 本館因清查、整理或裝訂書刊時，得隨時通知借閱人索回借出之資料。 

第 十 三 條 凡教職員工或附屬機構編制內人員留職停薪或離職；學生畢業、退學、休

學者 ；及其他持有本館核發證件之讀者離校前應悉數歸還借閱資料及繳清

滯還金，否則不予辦理離校或離職手續。 

第 十 四 條 電腦主機當機或停電時，則停止一切借閱手續，只能辦理歸還手續。 

第 十 五 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錄： 89年 02月 21日 8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92年 09月 15日 9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10月 04日 9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06月 24日 9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02月 20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03月 05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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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 08月 26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03月 10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1月 24日 第 13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通過 

 105年 09月 20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0月 17日 

111年 04月 28日 

第 13 屆第 19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第 14 屆第 23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